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华安双月鑫短期理财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增加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销

售代理协议，自

2012

年

6

月

11

日起，上述机构开始代理销售华安双月鑫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基金代码：

040033

（

A

类）；

040034

（

B

类））。投资者可到上述代

销机构在全国的营业网点办理本基金的认购及其他相关业务。

详情请咨询：

（

1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0512

）

33396288

网址：

www.dwzq.com.cn

（

2

）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88-50099

本公司网址：

www.huaan.com.cn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六月十一日

股票简称：

*ST

领先 股票代码：

000669

公告编号：

2012-033

吉林领先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审核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吉林领先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已于

2012

年

6

月

8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2012

年第

14

次并购重组委

工作会议审核。公司本次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获得了有条件通过。

公司目前尚未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相关批准文件， 待公司正式收到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相关批准文件后，将另行公告。

公司股票将于

2012

年

6

月

11

日复牌。

特此公告。

吉林领先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6

月

8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１３

证券简称：常发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７

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２０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０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

派

０．９０００００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

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４１２

江苏常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０２１

常州朝阳柴油机有限公司

３ ０８＊＊＊＊＊３８５

常州常发动力机械有限公司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礼嘉镇建东村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咨询联系人：刘训雨、王少华

咨询电话：

０５１９－８６２３７０１８

传真电话：

０５１９－８６２３５６９１

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

证券代码：

601699

股票简称：潞安环能 编号：

2012-011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一年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0

派现金红利

5

元（含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5

元（含税）

●

扣税后，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4.5

元，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45

元

●

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06

月

14

日

●

除息日：

2012

年

06

月

15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2

年

06

月

21

日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

"

公司

"

）

2011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方案已于

2012

年

5

月

31

日召开的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已刊登在

2012

年

6

月

1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

二、分配方案

1

、分配年度：

2011

年年度。

2

、以

2011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230,108.40

万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现金红利

5

元

（含税），共计分配利润

115,054.20

万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

3

、对于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和

QFII

股东，按照税后金额即每股

0.45

元发

放现金红利；对于其他股东，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0.5

元。

三、股权登记日、除息日及红利发放日

1

、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06

月

14

日

2

、除息日：

2012

年

06

月

15

日

3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2

年

06

月

21

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截至

2012

年

06

月

14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分配方案实施办法

1

、山西潞安矿业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山西潞安工程有限公司、郑州铁路局、日照港（集

团）有限公司、上海宝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和天脊煤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

司直接发放。

2

、其他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

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

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

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

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咨询机构：公司证券部

地 址：山西省长治市襄垣县侯堡镇潞安环能证券部

邮 编：

046204

电 话：

0355-5923838 0355-5920887

传 真：

0355-5925912

九、备查文件

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1933

证券简称：永辉超市 公告编号：临

-2012-23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扣税前每股现金红利

0.20

元；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0.18

元。

●

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6

月

14

日

●

除息日：

2012

年

6

月

15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2

年

6

月

21

日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及日期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经

2012

年

5

月

8

日召开的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载于

2012

年

5

月

9

日的《上海证券报》、《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二、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1

、公司提取

10%

法定盈余公积金

27,281,015.33

元后剩余利润

245,529,137.97

元，加年初未

分配利润

338,195,551.48

元，扣除

2010

年度现金股利分配

76,790,000

元，

2011

年度可供股东分配

的利润为

506,934,689.45

元。

现以

2011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767,900,000

股为基数， 向公司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

利

2.00

元人民币（含税），共分配

153,580,000

元。本次拟分配的利润占当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的

56.30%

。利润分配后，剩余未分配利润

353,354,689.45

元转入下一年度。

本年度资本公积不转增股本。

2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对于流通股个人股东、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股东，公司按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0.18

元；对于持社会公众股的机构投

资者及国有法人股股东，公司不代缴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0.20

元。

三、分红派息实施时间

1

、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6

月

14

日

2

、除息日：

2012

年

6

月

15

日

3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2

年

6

月

21

日

四、分派对象

2012

年

6

月

14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五、分红派息实施方法

除公司限售流通股股东和

5

名发起人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外，其他流通股股东

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 向股权登

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

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

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咨询联系

联系地址：福州市鼓楼区西二环中路

436

号

联系电话：

0591-83787308

联系传真：

0591-83787308

联系人：孙昊

邮政编码：

350001

七、备查文件

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７７７

证券简称：力帆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１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扣税前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单位：元

每股现金红利（扣税前）

０．２

每股现金红利（扣税后）

０．１８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

●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

一、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力帆实业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１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二、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一）发放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二）发放范围：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三）本次分配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股本

９５１

，

４４５

，

０８７

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２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９０

，

２８９

，

０１７．４

元。

三、实施日期

（一）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

（二）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

（三）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

四、分派对象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分配、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一）公司股东重庆力帆控股有限公司、

ＪＯＩＮ ＳＴＡＴ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尹明善、陈巧凤和尹喜地的

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向股东发放。 公司其他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

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

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

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二）持有公司股份的个人股东的现金红利按其股息红利所得的

１０％

计算个人应纳税所得

额，并由本公司代扣代缴，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１８

元。

（三）持有公司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下称

ＱＦＩＩ

）应按企业所得税法缴纳

１０％

的

企业所得税，并由本公司代扣代缴，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１８

元。

（四）机构投资者（不含

ＱＦＩＩ

）及法人股东不代扣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２

元。

六、有关咨询办法

１

、联系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上桥张家湾

６０

号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２

、联系人：周锦宇、刘凯

３

、联系电话：

０２３－６１６６３０５０

４

、联系传真：

０２３－６５２１３１７５

七、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六月十一日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泰信天天收益货币基金集中支付公告（

２０１２

年

６

号）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泰信天天收益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泰信天天收益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２９０００１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

１０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泰信天天收益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收益集中支付并自动结转为基金份额的日期

２０１２－０６－１１

收益累计期间

自

２０１２－０５－１０

至

２０１２－０６－１０

止

２

与收益支付相关的其他信息

累计收益计算公式

投资者累计收益

＝∑

投资者日收益 （即投资者日收益逐日

累加）投资者日收益

＝

（投资者当日持有的基金份额

／１００００

）

＊

当日每万份基金单位收益（计算结果保留到分，即保留两

位小数后去尾）

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

收益支付对象

收益支付前一日在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

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收益支付办法

本基金合同约定的收益支付方式为红利再投资。 投资者收

益结转的基金份额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起可查询和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

税收问题的通知》（财税字［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对投资者（包括个

人和机构投资者）从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个人

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此次收益分配免收分红手续费和再投资手续费。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本次集中支付的累计收益的计算期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０

日。本基金管

理人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将投资者所拥有的累计收益进行集中支付， 按

１

元面值直接结转为

基金份额，不进行现金支付。

２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等相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基金字［

２００５

］

４１

号）的规定，投资者当日申购的本基金份额自下一个工作日起享有本基金的分配权益，当日

赎回的本基金份额自下一个工作日起不享有本基金的分配权益。

３

、本基金投资者的累计收益将于每月

１０

日（遇非工作日顺延）集中支付并按

１

元面值自

动转为基金份额。

咨询机构

１

、泰信直销机构咨询电话：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０２１－２０８９９０５８ ０２１－２０８９９０５９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０１０－６６２１５９７８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０７５５－３３９８８７５９

２

、代销机构：

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 、交通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中国民

生银行 、北京银行、华夏银行、平安银行、宁波银行、光大银行、南京银行、北京证券（注：该公

司已被中国证监会撤销其证券业务许可，与本基金相关的手续正在办理当中）、东方证券、财

富证券、广发证券、国泰君安证券、华安证券 、海通证券、华泰证券、民生证券、湘财证券、新

时代证券、兴业证券、银河证券、招商证券、中信建投证券、渤海证券、安信证券、中信万通证

券、国都证券、中银国际证券、上海证券、中信证券、山西证券、平安证券 、光大证券、万联证

券、中航证券、金元证券、德邦证券、西藏同信证券、中国建银投资证券、宏源证券、恒泰证券、

江海证券、长城证券、爱建证券、华宝证券、英大证券、华福证券、申银万国证券、齐鲁证券、国

信证券、国金证券、长江证券、大通证券、信达证券、华龙证券、国联证券、广州证券、五矿证券

、中信证券（浙江）。

３

、投资者如有疑问，可通过原销售机构及其网点咨询，亦可通过本基金管理人客服中心

（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５９８８

、

０２１－３８７８４５６６

）， 或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ｗｗｗ．

ｆ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查询相关信息。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

证券代码：

601908

证券简称：京运通 公告编号：临

2012-011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仲裁事项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维护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及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依据公司

与江西赛维

LDK

太阳能高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江西赛维

"

）签署的设备采购合同及相关补

充合同和协议之有关约定， 公司于

2012

年

6

月

5

日就江西赛维违反合同约定一事向位于上海的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分会（以下简称

"

贸仲上海分会

"

）提交了仲裁申请。同日，公

司收到贸仲上海分会《

"SDM2012168

关于编号为

JYT/XS/20100920-001A<

设备采购合同

>

（合同

编号

PCS0800268

）争议仲裁案

"

受理通知》（

[2012]

中国贸仲沪字第

3479

号），公司提出的仲裁申

请已获得正式受理。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重大仲裁事项的基本情况

1

、仲裁各方当事人

申请人：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代理人：徐邦伟律师、薛志宏律师

被申请人：江西赛维

LDK

太阳能高科技有限公司

2

、仲裁起因

公司（作为出卖人）与江西赛维（作为买受人）于

2008

年

7

月

22

日签署了《设备采购合同》（合

同编号：

PCS0800268

）， 约定：

"

江西赛维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前累计采购

JYT660

多晶硅铸锭炉

580

台，其中

2008

年提货

80

台，

2009

年提货

200

台，

2010

年提货

300

台

"

。

后因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并对太阳能行业产生重大影响，江西赛维项目建设进度推迟，未能

按照合同约定提货。为此，公司与江西赛维签署了《设备采购合同之补充协议》，对后续销售安

排及违约争议解决等事项予以约定。（详见《招股说明书》）

到目前为止， 公司已累计向江西赛维发货

119

台， 其中，

2008

年发货

18

台，

2009

年发货

101

台，

2010

年和

2011

年未向其发货；已发货的

119

台设备款项（包括尾款）已经全部结清。剩余合同

数量

461

台，剩余合同金额

115,880

万元。

截至

2011

年

3

月，江西赛维已累计支付剩余

461

台设备的合同预付款

11,382.40

万元（该笔款

项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计入预收账款，未确认收入），按照合同约定，其针对每批提货金额还需

要再支付

47%

款项方可提货，截至目前，本公司尚未收到此笔款项，亦未向对方发货。针对江西

赛维违反合同约定的情形，公司曾向其催发《发货通知》、《付款通知》等，要求其尽快支付货款

并提货， 但均未得到其肯定答复， 遂公司于

2012

年

6

月

1

日向江西赛维发出了 《终止履行通知

书》。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 江西赛维未按合同约定支付违约金。 为维护公司及投资者合法权

益，特依据合同有关约定提出仲裁请求。

3

、仲裁请求

（

1

） 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人民币

78.96

万元及相应的利息损失人民币

3.84

万元（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从

2011

年

8

月

16

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

暂算至

2012

年

6

月

1

日）；

（

2

）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终止履行违约金人民币

31,349.28

万元及相应的利息损失（按中

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从

2012

年

6

月

5

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

（

3

）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所花费的律师费；

（

4

）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偿付为办理本案支出的实际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差旅费、食宿费、取

证费等）；

（

5

）被申请人承担本案仲裁费用。

二、裁决情况

本案尚未开庭审理。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 根据本案重大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三、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仲裁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案尚未开庭审理， 公司目前无法判断本次公告的仲裁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

的影响。

五、备查文件目录

1

、贸仲上海分会《

"SDM2012168

关于编号为

JYT/XS/20100920-001A<

设备采购合同

>

（合同

编号

PCS0800268

）争议仲裁案

"

受理通知》（

[2012]

中国贸仲沪字第

3479

号）；

2

、公司向贸仲上海分会提交的《仲裁申请书》。

特此公告。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8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６２

证券简称：嘉事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２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０４

月

２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０４

月

２８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

东每

１０

股 派

１．５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１．３５００００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

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１５

日；

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１８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１５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１８

日通过股东托管

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７０８

中国青年实业发展总公司

２ ０８＊＊＊＊＊６１２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３ ０８＊＊＊＊＊４８５

新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４ ０８＊＊＊＊＊９６２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５ ０８＊＊＊＊＊４００

银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６ ０８＊＊＊＊＊１６６

北京海淀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７ ０８＊＊＊＊＊６８０

中协宾馆

８ ０８＊＊＊＊＊８９０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９ ０８＊＊＊＊＊１８６

北京市裕丰投资经营公司

１０ ０８＊＊＊＊＊８０６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１１ ０８＊＊＊＊＊６２４

北京宏润投资经营公司

１２ ００＊＊＊＊＊８１１

郭树军

１３ ００＊＊＊＊＊７８２

许帅

１４ ０１＊＊＊＊＊７９６

李铁军

１５ ０１＊＊＊＊＊９３８

王英

１６ ０１＊＊＊＊＊１３１

赵书强

１７ ０１＊＊＊＊＊６３４

汪碧衡

１８ ００＊＊＊＊＊２７８

翁先定

１９ ０１＊＊＊＊＊０３４

刘杰

２０ ０１＊＊＊＊＊１０９

白石峰

２１ ００＊＊＊＊＊１９２

王新侠

２２ ０１＊＊＊＊＊０４５

原春野

２３ ０１＊＊＊＊＊５１９

王西良

２４ ００＊＊＊＊＊２３６

博世俊

２５ ００＊＊＊＊＊６６７

袁文

２６ ０１＊＊＊＊＊６３５

蒋人华

２７ ００＊＊＊＊＊９２１

刘辉

２８ ００＊＊＊＊＊３１４

曹霞

２９ ００＊＊＊＊＊３５７

朱爱东

３０ ００＊＊＊＊＊３４６

邢国忠

３１ ０１＊＊＊＊＊３００

薛翠平

３２ ０１＊＊＊＊＊１１５

俞震卿

３３ ０１＊＊＊＊＊２１７

李京徽

３４ ０１＊＊＊＊＊４６３

李林生

３５ ００＊＊＊＊＊８５６

刘兰萍

３６ ０１＊＊＊＊＊０６１

杜双

五、咨询机构

咨询联系人： 王新侠、王文鼎

咨询地址：公司总部办公区—北京市海淀区昆明湖南路

１１

号

１

号楼

咨询电话：

８８４３３４６４

传真电话：

８８４４７７３１

特此公告。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０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９１

证券简称：恒大高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２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召开的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时间距该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时间未

超过两个月。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已刊载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８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１．０

股，派

１．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８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

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５

股。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送（转）股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在送（转）股过程中产生的

不足

１

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

１

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

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８８３

天津达晨创富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

２ ０８＊＊＊＊＊３１３

深圳市中科招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３ ０８＊＊＊＊＊００３

中森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４ ０８＊＊＊＊＊９０６

深圳市和泰成长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５ ００＊＊＊＊＊２８１

朱星河

６ ００＊＊＊＊＊７３６

胡恩雪

７ ００＊＊＊＊＊８８２

胡长清

８ ０１＊＊＊＊＊０２０

朱光宇

９ ０１＊＊＊＊＊６６５

朱倍坚

１０ ００＊＊＊＊＊９４１

胡恩莉

１１ ００＊＊＊＊＊９５８

周小根

１２ ００＊＊＊＊＊１０４

彭伟宏

１３ ０１＊＊＊＊＊７３１

李建敏

１４ ０１＊＊＊＊＊３１５

邓国昌

１５ ０１＊＊＊＊＊２５２

唐明荣

五、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

新股

送股 公积金转股

其

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

份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０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０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其中：境内非国有

法人持股

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５．６３％ ０ ４５０

，

０００ ６７５

，

０００ ０ １

，

１２５

，

０００ ５

，

６２５

，

０００ ５．６３％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５５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６９．３８％ ５

，

５５０

，

０００ ８

，

３２５

，

０００ ０ １３

，

８７５

，

０００ ６９

，

３７５

，

０００ ６９．３８％

４

、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持

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高管股份

二、无限售条件股

份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０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０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

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

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１

年年度，每股净收益

为

０．５２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开发区金庐北路

８８

号公司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邹明斌

咨询电话：

０７９１－８８１９４５７２

传真电话：

０７９１－８８１９７０２０

九、备查文件

１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二年六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７

股票简称：

*ＳＴ

海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９０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更正及补充公告

本公司管理人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公司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

《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需对该报告中的部分内容进行更正或补充，更

正或补充的内容如下：

一、原文：

请参看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公司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的《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第

８

页。

“（一）股东数量和持股情况 位：股 ”

股东总数

６５

，

５３５

户

更正并补充内容后：

请参看《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更正后）》第

８

页。

“（一）股东数量和持股情况 位：股 ”

２０１１

年末股东总数

１０１

，

３４９

户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公告日前一个月末股东总数（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末）

１０１

，

３８２

户

二、原文：

请参看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公司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的《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第

１８

页。

“第七节 股东大会情况简介”

更正并补充内容后：

请参看《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更正后）》第

１８－１９

页。

“第七节 股东大会情况简介”

三、原文：

请参看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公司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的《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第

１８－３２

页。

“第八节 董事会报告”

补充内容后：

请参看《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更正后）》第

３３－３８

页。

“第八节 董事会报告”之“七、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实施方案暨工作计划”、“八、财务报表相

关科目较

２０１０

年同期变动达

３０％

以上的解释”、“九、内幕信息知情人制度的执行情况”。

四、原文：

请参看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公司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的《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第

１０１

页。

“（

２

）金额前五名的应收账款明细列示如下：”

单位名称 与本公司关系 金额 账龄

占应收账款总

额的比例（

％

）

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客户

１０８

，

４２４

，

５６３．４７ １

年以内

２７．８１

三角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客户

１６

，

６２３

，

７５８．７０ １

年以内

４．２６

南京锦湖轮胎有限公司 销售客户

１３

，

００３

，

０１２．２３ １

年以内

３．３４

宝利嘉集团有限公司 销售客户

１２

，

６１６

，

７８７．５３ １

年以内

３．２４

倍耐力轮胎有限公司 销售客户

９

，

５７４

，

３４６．４９ １

年以内

２．４６

合计

１６０

，

２４２

，

４６８．４２ ４１．１１

补充内容后：

请参看《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更正后）》第

１０７

页

“（

２

）金额前五名的应收账款明细列示如下：”

单位名称 与本公司关系 金额 账龄

占应收账款总

额的比例（

％

）

阿拉尔新农棉浆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客户

１０８

，

４２４

，

５６３．４７ １

年以内

２７．８１

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客户

１６

，

６２３

，

７５８．７０ １

年以内

４．２６

三角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客户

１３

，

００３

，

０１２．２３ １

年以内

３．３４

南京锦湖轮胎有限公司 销售客户

１２

，

６１６

，

７８７．５３ １

年以内

３．２４

宝利嘉集团有限公司 销售客户

９

，

５７４

，

３４６．４９ １

年以内

２．４６

合计

１６０

，

２４２

，

４６８．４２ ４１．１１

五、原文：

请参看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公司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的《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第

１０７

页。

“注［

１

］：本期折旧额为

２６７

，

８５２

，

２０８．５７

元。本期固定资产减少系公司处置固定资产所致。”

补充内容后：

请参看《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更正后）》第

１１３

页。

“注［

１

］：本期折旧额为

２６７

，

８５２

，

２０８．５７

元。本期固定资产减少系公司处置固定资产所致；

本期固定资产的增加主要是因为新疆海龙热电项目完工转资。”

对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管 理 人

二零一二年六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７

证券简称：

*ＳＴ

海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９１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整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管理人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

破产重整期间，公司存在被宣告破产清算的风险；若公司被宣告破产清算，公司股票存

在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１３．２．６

条、第

１３．２．７

条的规定，本公司股票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停牌一天，自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复牌交易，自复牌之日起二十个交易日后，公司股

票将停牌，预计股票停牌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

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下达《民事裁定书》【（

２０１２

）潍破（预） 字第

１－１

号】（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咨询网公

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８０

），裁定受理申请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寒亭支行对公司进行重整

的申请。

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下午作出 《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

书》【（

２０１２

）潍破字第

１－１

号】（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巨潮咨询网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８４

），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之规定，指定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担任山东海龙股份有

限公司管理人，法院指定管理人之后，信息披露责任人为管理人，公司重整期间将采取管理人

管理模式。

公司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管理人已启动

债权申报登记及审查工作，权利人申报指南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０８４

）。

管理人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股票停牌期间，公司存在因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规定的原因被暂停上市，或依《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原因（如重整方案未通过

等）被宣告破产清算的风险；若公司被宣告破产清算，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管理

人将根据上述事项的进程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管理人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特此公告。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管 理 人

二零一二年六月八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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